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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

何秀蘭議員在出席會議的委員中排名最先，因

此由她主持小組委員會主席的選舉。何秀蘭議員提名劉

健儀議員，陳國強議員附議。劉健儀議員接受提名。由

於並無其他提名，劉健儀議員當選小組委員會主席，並

接手主持會議。

II. 與政府當局會晤與政府當局會晤與政府當局會晤與政府當局會晤

有關文件：

(a) 運輸局於 2000年 5月 17日發出的兩份立法會參
考 資 料 摘 要 ( 檔 號 ： TRAN 3/10/7(00) 及
TRAN 3/9/13)；及

(b) 在 2000年 5月 22日發出的法律事務部報告 (檔
號：立法會LS142/99-00號文件 )。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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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道路交通 (安全裝備 )(修訂 )規例》

2. 應主席邀請，運輸局副局長向委員簡介《 2000
年道路交通 (安全裝備 )(修訂 )規例，其目的是：

(a) 把安全帶法例引伸至適用於的士後排座位；及

(b) 改善和糾正現行安全帶法例不一致的地方。

運輸局副局長請委員注意，修訂規例一經通過成為法

例，將在 2001年 1月 1日生效。

3. 委員歡迎政府當局提出把安全帶法例引伸至適

用於的士後排座位的建議。

4. 運輸局副局長回應陳國強議員的詢問時解釋，

的士現時的設計及構造並不容許在後排座位裝設超過 3
條認可的安全帶。因此，若 5名乘客同時乘搭一輛的士，
其中兩人須坐在前排座位，其餘 3人則須坐在後排座位。
主席在會上轉述的士行業在安全方面提出的關注事項，

他們表示鑒於空間有限，若一名乘客坐在前排中座，司

機駕駛時在操控車輛方面會相當困難，從而引起安全問

題。

5. 主席提出另一關注事項，就是的士是否設有足

夠安全帶供乘客使用。根據現行法例，每輛的士最多可

接載 5名乘客。不過，就計算的士可接載的人數而言， 3
名 3歲或以上而每人身高不超過 1.3米的兒童，會當作 2人
計算。陳國強議員及何秀蘭議員認同主席提出的關注，

並指出按此方式計算，便可能出現安全帶不敷應用的情

況，例如，乘客為 3名成人加 3名身高不超過 1.3米的兒童，
又或在極端的情況下，乘客為 7名身高不超過 1.3米的兒
童。因此，在執行擴大安全帶適用範圍的規例時會有實

際的困難。除了是否有足夠安全帶供乘客使用的問題

外，委員亦關注到容許兒童坐在的士後排座位乘客的膝

上，在發生意外時可能引致的危險。

6. 運輸局副局長察悉委員提出的關注事項，並表

示政府當局會全面研究有關事宜，包括把的士最高載客

數目由 5人減至 4人的建議。當局並會研究應否廢除上述
計算的士乘客數目的方程式，使的士上每名乘客 (不論是
成人或兒童 )均有安全帶可用。助理運輸署署長／運輸策
劃作出補充時告知委員，英國最近已廢除一項類似的規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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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陳國強議員關注到如何加強市民對實施擴大安

全帶適用範圍的建議的認識。運輸局副局長回應時表

示，雖然的士車主將須按照法例的規定，確保在車內展

示適當的告示，政府當局亦會加強宣傳工作，以提高市

民的意識，使他們明白如不遵守的士安全帶的新法例，

乘客本身也須負上責任。

政府當局

8. 主席在總結討論時表示，委員原則上支持修訂

規例，但建議政府當局應跟進委員提出有關安全方面的

關注事項；否則，原意為保障乘客安全的法例反而會危

及乘客安全。應主席邀請，運輸局副局長承諾日後會向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匯報有關情況。

《2000年道路交通 (車輛構造及保養 )(修訂 )(第 2號 )規例》

9. 運輸局副局長告知委員，《 2000年道路交通 (車
輛構造及保養 )(修訂 )(第 2號 )規例》旨在將廢氣測試的適
用範圍擴大至包括汽油及石油氣車輛，使此類測試成為

車輛性能測試的一部分，並為此等車輛引入排氣污染物

排放標準。修訂規例如獲通過成為法例，將自 2000年 11
月 1日起實施。

10. 委員歡迎政府當局提出規定汽油車輛及石油氣

車輛須接受廢氣測試的建議，藉以確保車輛有基本的維

修保養。

11. 主席及鄭家富議員察悉，當局會採用歐洲委員

會所訂的標準，作為汽油車輛廢氣排放的標準，他們因

而關注到建議的標準是否適合，以及在歐洲委員會標準

實施前製造的車輛會否難以符合該等標準。

12. 首席環境保護主任／車輛廢汽回應時指出，歐

洲委員會所訂的標準普遍獲其他國家採納為汽油車輛廢

氣排放的標準。此外，該等標準亦具有一定彈性，因為

它會根據車輛的製造日期及汽車製造商指明的廢氣排放

最高許可水平，對不同類別的車輛施加不同的廢氣排放

標準。此做法確保所施加的標準切實可行，因為製造商

應最熟悉其所生產汽車的性能。如沒有汽車製造商指明

的標準，當局會根據車輛的製造年份對不同類別車輛施

行訂明的標準。首席環境保護主任／車輛廢汽向委員保

證，此等標準合理，而本港的車輛維修業應可應付所須

進行的維修工程。政府當局亦曾諮詢香港汽車商會、汽

車維修管理協會及香港汽車修理同業商會等組織，它們

對此建議均表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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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主席及鄭家富議員進一步關注到政府當局會採

取甚麼措施確保中小型維修車廠可取得有關車輛的技術

數據／資料，以及具備所需的技術和器材維修車輛。就

修訂規例而言，首席環境保護主任／車輛廢汽表示，政

府當局已諮詢業界人士，他們並無表示在維修車輛方面

會有任何困難，並且亦沒有為符合新規定而要求提供額

外資料。雖然政府當局表示已進行諮詢，主席表示會另

行收集中小型維修車廠的意見，從而瞭解他們在維修車

輛並使之符合所訂水準方面會否遇上困難。

14. 首席環境保護主任／車輛廢汽回應鄭家富議員

的詢問時表示，本港目前有 600至 700部在 1975年 1月 1日
前出廠的古董汽車，這些汽車將獲豁免進行廢氣測試。

15. 陳國強議員詢問，加入廢氣測試的項目，會否

令每年一次的車輛性能測試的過程出現延誤。運輸局副

局長表示不會，因為測試程序十分簡單，只需數分鐘便

可取得測試結果。就陳國強議員進一步的查詢，運輸局

副局長證實，由於廢氣測試的額外支出將由車輛測試中

心承擔，車輛測試費用會維持不變。

16. 主席總結討論時表示，小組委員會支持政府當

局將廢氣測試的適用範圍擴大至包括汽油車輛及石油氣

車輛的建議。不過，她要求政府當局加倍努力，確保中

小型維修車廠取得所需的技術數據／資料。

17. 委員繼而逐條審議兩條修訂規例的條文。委員

沒有就草擬條文提出任何問題。

18. 在總結小組委員會的商議結果時，主席請政府

當局注意委員支持該兩條修訂規例。主席繼而請委員留

意有關的立法時間表，並提醒委員，對修訂規例作出修

訂預告的限期為於 2000年 6月 14日。委員同意小組委員會
將於翌日 (即 2000年 6月 9日 )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口頭報
告，並於 2000年 6月 16日向內務委員會提交書面報告。

I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19.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6時 1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9月 28日


